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朔环函〔2026〕26号
朔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市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抽查计划
各分局、市局各科室、市局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监管执法效能，规范监管执法行为，实现生态环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全覆盖、常态化，现将2026年市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计划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各分局按照市局2025年生态环境监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方案要求，参照市级双随机监管抽查计划，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制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计划。

附件1：朔州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市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计划

附件2：朔州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市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监管抽查计划

      朔州市生态环境局

      2026年3月3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	附件1：

朔州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市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计划

制表：朔州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6.3
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
类型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范围
	抽查比例
	抽取日期自
	抽取日期至
	抽查检查主体
/指导单位
	检查方式

	1
	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监督检查
	定向
	排污许可监督检查、排污许可执行情况
	垃圾焚烧发电企业
	按100%比例抽取
	2026.6.1
	2026.7.31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	2
	一般监管对象双随机检查
	定向
	排污许可监督检查、排污许可执行情况
	陶瓷、耐火材料行业
	按10%比例抽取
	2026.5.1
	2026.7.31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按5%比例开展现场检查，5%比例开展非现场检查

	3
	一般监管对象双随机检查
	定向
	大气、水、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监督检查
	煤炭开采
	从二季度开始，每季度按20%比例抽取
	2026.4.1
	2026.12.31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	4
	一般监管对象双随机检查
	定向
	大气、水、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监督检查
	煤炭发运、储洗企业
	按5%比例抽取
	2026.5.1
	2026.11.30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	5
	一般监管对象双随机检查
	定向
	排污许可及VOCS排放监督检查
	涉VOCS企业
	按5%比例抽取
	2026.6.1
	2026.8.31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	6
	一般监管对象双随机检查
	定向
	核与辐射监督检查
	核技术利用单位
	按20%比例抽取
	2026.8.1
	2026.9.30
	市生态环境局/

核与辐射站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	7
	重点监管对象（电力行业）双随机检查
	定向
	排污许可执行情况、排污许可监督检查、在线自动监测设施运行
	重点监管对象
	二季度和三季度，每季度按50%比例抽取
	2026.4.1
	2026.9.30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	8
	重点监管对象双随机检查
	定向
	排污许可执行情况、排污许可监督检查、在线自动监测设施运行
	重点监管对象
	每季度按10%比例抽取
	2026.1.1
	2026.12.31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按5%比例开展现场检查，5%比例开展非现场检查

	9
	特殊监管对象
	定向
	排污许可监督检查
	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B级以下，被生态环境部或省厅挂牌督办的，因超标排放被生态环境部或省厅通报的，因环境违法问题受到行政处罚或被群众举报查实的企业。
	每季度按5%比例抽取
	2026.1.1
	2026.12.31
	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
附件2：

朔州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市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监管抽查计划
	制表：朔州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6.3
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
类型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范围
	抽查比例
	抽取日期自
	抽取日期至
	抽查检查主体
/指导单位
	检查方式

	1
	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情况的检查
	本市辖区内生态环境监测机构
	按100%比例抽取
	2026.6.1
	2026.9.30
	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/

大气科
	现场检查

	2
	2026年度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双随机抽查
	定向
	城镇污水处理企业排污许可执行情况、出水水质和进出水量、生活污水处理企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情况、污水处理厂前端溢流情况等进行检查
	城镇污水处理厂
	按40%比例抽取
	2026.6.1
	2026.8.31
	市城市管理局

市生态环境局/

相关科室、执法队
	现场检查


